






出约金。
14.3 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乙方应按逾期交货总额每日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由甲方从待

付货款中扣除。逾期超过约定日期10个工作日不能交货的， 甲方可解除本合同。 乙方因逾期交货
成因其他违约行为导致甲方解除合同的，乙 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值10%的违约金， 如造成甲方
员失超过违约金的， 超 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费任。

14.4 乙方所交的货物品种、 型号、 规格、 技术参数、 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及招标文件规定标
惟的， 甲方有权拒收该货物， 乙方愿意更换货物但逾期交货的，按乙方逾期交货处理。 乙方拒绝
更换货物的，甲方可单方面解除合同 。

十五、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5.1 在合同有效期内， 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亦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 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

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15.2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 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15.3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120天以上， 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 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
十六、 解决争议的方法
16.1 甲乙双方因合同签订、 履行而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由甲

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轴。
十七、 合同生效及其它
17.1 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17.2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有

关条文执行。
17.3 本合同正本一式6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 乙方及财政监管部门按需持有。

乙方 (盖章) : 扬州友上电子有限公句
地址： 扬州市江都区引江路34号开侧408室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委；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甲方 (盖章) :宝应业人民医院
地址： 扬州市宁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

签订日期： 2 0 2 5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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